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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１０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１４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张远方先生；

６

、 会议通知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分别披露了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正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的公告》和《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９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８７

，

５０６

，

２１３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３１．１９２２％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７４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１．０４０４％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９９．５１３４％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１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９１２

，

４３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５１８％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４８６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董事情况：

（

１

） 张远方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６６１

，

１１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９３％

，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２

） 宋光明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３

） 谢彦辉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４

） 魏志云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５

） 曾陈平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６

） 王伟导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

，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７

） 黄建添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８

） 张定辉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董事。

２．

选举独立董事情况：

（

１

） 焦捷先生为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

（

２

） 欧煦先生为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

（

３

） 钟敏先生为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

（

４

） 叶伟明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

（

５

） 张圣平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８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二）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龙阳初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７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监事；

２．

卢大鹏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１８６

，

５９３

，

７７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

，当选本公司监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８６

，

６６０

，

３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

；反对

６２８

，

２１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５０％

；弃权

２１７

，

６９９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６１％

；回避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四）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８６

，

６６０

，

３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

；反对

６２８

，

２１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５０％

；弃权

２１７

，

６９９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６１％

；回避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发行私募债券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８６

，

６６０

，

３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

；反对

６２８

，

２１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５０％

；弃权

２１７

，

６９９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６１％

；回避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８６

，

６６０

，

３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

；反对

６２８

，

２１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５０％

；弃权

２１７

，

６９９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６１％

；回避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办理信托融资业务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８６

，

６６０

，

３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

；反对

６２８

，

２１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５０％

；弃权

２１７

，

６９９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６１％

；回避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８６

，

６６０

，

３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

；反对

６２８

，

２１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５０％

；弃权

２１７

，

６９９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６１％

；回避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承接顺德乐从镇北围园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９

，

２０９

，

７７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５８７７％

；反对

６２８

，

２１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５０％

；弃权

２１７

，

６９９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６１％

；回避

１７７

，

４５０

，

５３２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拟参与肇庆高新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投标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９

，

２０９

，

７７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５８７７％

；反对

６２８

，

２１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５０％

；弃权

２１７

，

６９９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６１％

；回避

１７７

，

４５０

，

５３２

股。

２．

表决结果：通过。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省水电集团”）为广东恒广源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广源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恒广源公司

５８％

的股权，因此本公司与恒广源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与恒广源公司共同承建工程施工项目构成关联交易。 广东省水电集团持

有表决权股份

１７７

，

４５０

，

５３２

股，对议案九和议案十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学琛、林映玲。

３．

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粤水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

文件和粤水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１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公司董事会临时通知所有董事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会董事

１３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１２

人，独立董事钟敏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

事欧煦进行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张远方先生主持，审议了通知中所列全部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 为了保持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的稳定

性，稳健推进公司战略经营，董事会选举张远方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张远方先生简历见附件

１

。

二、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以逐项表决方式同意下列人员在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职期间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一、聘任谢彦辉先生任公司总经理。

二、聘任下列人员担任公司有关职务：

（一）魏志云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二）曾陈平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三）王伟导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四）丁仕辉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五）翟洪波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六）林康南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七）陈艺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八）冯宝珍女士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九）曾令安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十）吴昊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十一）林广喜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林广喜先生联系方式：办公电话：

０２０－６１７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０－８２６０７０９２

；电子邮箱：

ｌｇｘｉ－０７３１＠１６３．ｃｏｍ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２

。

三、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董事会同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作相应的调整，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

董事提名，独立董事张圣平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原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张远方

先生、独立董事李春敏先生、独立董事钟敏先生三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李春敏先生为召集人；调整为由

董事长张远方先生、独立董事张圣平先生、独立董事钟敏先生三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张圣平先生为召集

人。

四、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蔡信雄先生为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蔡信雄先生为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聘任审计部负责人发表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意见》。

蔡信雄先生简历见附件

３

。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

１

张远方先生简历

张远方，男，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出生，广东五华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历任五华

县烟草公司经理、烟草专卖局局长，五华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大埔县委书记、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梅州市政府市长助理、梅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梅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梅州市

委副书记；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现任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本公司董事

长。

张远方先生为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与控股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与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本简历

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亦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２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１．

谢彦辉，男，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

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第四工程公司副经理、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第四工程公司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总经

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谢彦辉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魏志云，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生，本科学历，水工建筑工程师，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 历任原广东省水利

水电第二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技术员、副经理、经理，本公司第五工程公司经理，广州工程总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广州工程总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东晨洲水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辞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广东晨洲水利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任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直属党委书记。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魏志云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曾陈平，男，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安技科副科长、房地产公司经理、建筑工

程公司经理、经营部部长、安技部部长、全质办主任、副总工程师、本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曾陈平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王伟导，男，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机械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参加工作。历任

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程师、机电部第一部长、中心修造厂厂长、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中心修造

厂厂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王伟导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丁仕辉，男，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学学士，水工建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基础一公司副经理、党支部书记兼副经理、工会主席；原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兼东江口工程处技术负责人、东深工程处副主任、安全技术质量

部部长、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经营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

程局总工程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兼任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辞去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丁仕辉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其曾因未将与绥芬河市新都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及时告知公司，导致本公司对绥芬河项目

有关的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

评。

６．

翟洪波，男，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

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副经理、经理，新丰、始兴项目部经理、局长助理、副局长，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起

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翟洪波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林康南，男，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水工建筑工程师，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参加工作，历任

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第四工程公司副经理、第九工程公司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第九工程

公司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林康南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

司股份

７６

，

５００

股，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职务，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８．

陈艺，男，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二工程局机电工程公司财务负责人、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

师，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

陈艺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亦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９．

冯宝珍，女，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

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技术员、经营部部长；本公司第五工程公司副经理、党总支书记、工会

主席。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第五工程公司经理、党总支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冯宝珍女士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０．

曾令安，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

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建筑公司技术员，第二工程公司技术员、技术负责人、副经理、经理；本公司

第二工程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起担任本公司第二工程公司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曾令安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１．

吴昊，男，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

工程局四川高凤山电站工程处经济部部长；本公司四川工程公司副经理、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起担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吴昊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７

，

５５９

股，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

务，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２．

林广喜，男，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参加工作，历任本公司副主任会计师、证券部副部长、证券部部长，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兼证券事务代表，兼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水安

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参股子公司广州山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林广喜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３

蔡信雄先生简历

蔡信雄，男，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

程局会计，江西工程公司、潮州分公司财务经理，中山东河项目部财务负责人，考核分配部副主任会计师；

本公司珠海分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会监

事。 现任本公司监事、审计部经理。

蔡信雄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１２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公司监事会临时通知所有监事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

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通知中所列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 为了保持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的稳定

性，稳健推进公司战略经营，监事会选举龙阳初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附：龙阳初先生简历。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

龙阳初先生简历

龙阳初，男，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政工师。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二工程局监察室副主任、纪委办兼监察室主任、纪委书记，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起任本公司纪委书记，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起任本公司工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纪委书记。

龙阳初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５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４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

方式向董事和监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广

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举行。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监事王淑霖、徐润秀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邹节明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因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即将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控股

股东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

名邹节明先生、王许飞先生、邹洵先生、谢元钢先生、邹准先生、吕高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孙骏先生、沈雪艳女士、陈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上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及独立性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宜出具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

立意见》的详情请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向第四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

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会议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周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桂

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详见同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１１ 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邹节明先生：汉族，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生，中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中药与药用植物专业，

教授级高工，博士研究生导师，高级职业经理人，桂林三金主要创始人。

１９６６

年毕业于武汉

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６８

年进入桂林中药厂（桂林三金前身），历任技术员、研究室主任、所长、

厂长、总裁兼总工程师等职，现任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与第八届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等社

会兼职。 主持研发设计桂林西瓜霜、三金片等

３２

种中药与民族药新药，获国家发明专利

２５

项

（

１

项为保密专利，

２

项为中国优秀专利）， 国家级与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１３

项， 发表学术论文

１０４

篇，专著

３

部，培养博士研究生

４

名，博士后

２

名。 先后获“中国药学发展奖”、“广西优秀专

家”、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首届“中国科协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首届表彰的“中国

创业企业家”、“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邹节明先生持有本公司

５３

，

３９４

，

６４８

股股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邹洵先生和邹准先

生为父子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王许飞先生：汉族，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经济

师。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药学系中药专业，医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４

年进入桂林市中药厂

工作，历任本公司技术员、生产科主任、技术科科长、销售科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董事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等职，

２００５

年被评为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卓越领导者。 先后获得广西劳

动模范、桂林市优秀企业家等荣誉。 现任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副

董事长、总裁。

王许飞先生持有本公司

１３

，

７２６

，

７２３

股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邹洵先生：汉族，

１９７６

年出生，中国公民，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双硕士学历。

１９９９

年毕

业于南京理工大学，并取得会计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１

年任职本公司财务人员，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就读新英格兰大学并取得国际商务硕士学位。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就读澳大

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并取得会计与金融专业硕士学位。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加入桂林三金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历任董事会办公室管理员、总经理助理、总裁助理、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邹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之长子、董事候选人及高

级管理人员邹准之兄长，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谢元钢先生：回族，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经

济师，执业药师。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桂林市中药厂工

作，历任本公司质检员、质检科主任、企管办主任、营销部部长、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

职，先后获得桂林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现任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副总裁。

谢元钢先生持有本公司

７

，

５８３

，

３１９

股股票，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邹准先生：汉族，

１９８０

年出生，中国公民，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生物技术专业，双硕士

学历。

２００３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并取得生物技术专业学士学位。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就读

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并取得硕士学位，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就读于澳

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获得

ＭＢＡ

学位。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加入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药物

研究所研究员、营销总部区域营销总监、总裁助理，现任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桂林三金西瓜霜生态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本

公司副总裁。

邹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之次子、董事邹洵先生之弟，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吕高荣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中国公民，新西兰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药

科大学药物制剂专业，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作，历任桂林中药制药厂二分厂技术员、

质检科中心化验室主任、质检处负责人、工艺技术处处长兼技术部办公室主任、技术开发部

副部长，现任公司技术开发部部长。

２００６

年，参与完成的“三金牌西瓜霜的研制与开发”荣获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 现任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监事。

吕高荣先生持有本公司

２

，

２８８

，

０００

股股票，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孙骏先生：

１９５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法学学士，在职研究生（经

济学），二级律师。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９０

年任桂林市委党校任法学讲师、桂林市律师事务所任兼职

律师；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桂林市经济律师事务所任主任、 专职律师；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今任广西

嘉合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广西律师协会副会长、桂林市律师协会会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孙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沈雪艳女士：

１９５８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沈雪

艳女士历任桂林供电局出纳、主办会计、财务部副科长兼主办会计、财务科长、桂林供电局

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广西电网公司桂林供电局高级会计师，现任南方电网公司高级

会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专家，广西康华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沈雪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陈亮先生：

１９７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南大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博

士后，教授职称。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在南华大学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今任桂林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委员、桂林理工大学现代企业

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陈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５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４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

监事发出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广西桂林市金星

路一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２

人，监事吕高荣先

生因公出差委托监事王淑霖女士出席会议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淑霖女士主持，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

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因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即将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控股

股东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王淑霖女士，自然人股东王许飞先生、谢元钢先生、祝

长青先生、汤一锋先生提名阳忠阳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监事候选

人简历见附件）

本次监事会换届，拟任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

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本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

公司向第四届监事会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淑霖女士：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执业药师，广西区科委“广西青年科技标兵”、桂林市第二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１９８３

年

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中药专业，同年进入桂林市中药厂工作，历任本公司工艺员、车间副主

任、研究所所长、副总工程师、生产部部长。 现任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监

事。 参与完成的主要成果及获得奖项：蛤蚧定喘胶囊、复方田七胃痛胶囊、西瓜霜口喉宝等

项目曾先后获得过广西科技进步叁等奖、“三金牌西瓜霜的研制与开发”荣获广西壮族自治

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 “特色中成药脑脉泰胶囊的研究与开发”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

王淑霖女士持有本公司

５

，

７００

，

８６７

股股票，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阳忠阳先生：汉族，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同年

９

月进入桂林中药厂工作，历任本公司销售

员、营销三部经理、销售一部经理、商务部经理、营销总部总经理助理、营销总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营销总部总经理。

阳忠阳先生持有本公司

２６７

，

０００

股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５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三、会议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一楼大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审议议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非独立董事

（

１

）选举候选人邹节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候选人王许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候选人邹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候选人谢元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候选人邹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６

）选举候选人吕高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

、选举独立董事

（

１

）选举候选人孙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候选人沈雪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候选人陈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候选人王淑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

、选举候选人阳忠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其中议案一独立董事和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分别进行。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

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议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别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决议公告。

五、出席会议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具有从业资格的律师；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六、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李云丽、邓强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３－５８２９１０６

、

９１０９

传 真：

０７７３－５８３８６５２

邮政编码：

５４１００４

３

、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持股东账户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

证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７

：

００

点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七、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１１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

一

）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１

选举非独立董事

———————

（１）

选举候选人邹节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候选人王许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候选人邹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候选人谢元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候选人邹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６）

选举候选人吕高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独立董事

———————

（１）

选举候选人孙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候选人沈雪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候选人陈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二

）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１

选举候选人王淑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２

选举候选人阳忠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各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３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５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按《公司章程》

规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计

９

人。 公司董事李宗樵、徐斌、王琳、王志林、

韩光武、李宗杰、蒋根豹出席了现场会议；王怀世、陈金坡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宗樵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现场与通讯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公司”）整体搬迁工作目前已基本实施

完成，为有效盘活兴华公司搬迁后的原土地及厂房等附属资产，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兴华公司拟与济源

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议》，将整体搬迁后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附属设施等

资产转让给济源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双方参照资产评估价值和相关费用，经协商确定转让价款为

１４

，

６１１．１８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公告》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资产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３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６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公司”）整体搬迁工作目前已基本实施

完成，为有效盘活搬迁后兴华公司的原土地及厂房等附属资产，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兴华公司拟与济源

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康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议》，将整体搬迁后的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建筑物和附属设施等资产转让给济康公司，双方参照资产评估价值和相关费用，经协商确定转让价款

为

１４

，

６１１．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并获得了独立董事的同意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济源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２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公司

（

３

）注册地址：济源市黄河大道

９８

号财政局

１０

楼

（

４

）法定代表人：陈海霞

（

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

（

６

）营业执照号：

４１９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６５４５

（

７

）主要股东：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

（

８

）主营业务：资产的运营管理

２

、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济康公司成立时间不足一年，其股东为济源市政府下属全资单位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该股东主营

业务为：对市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项目投资；土地开发；工业、农业、林业、水利、旅游、文化产业

开发。 近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２４９

，

９９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６

，

７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利润

１８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３２６

，

４１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０

，

５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１１

月份营业利润

１３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４

万元。

根据交易对方控股股东近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资信情况，结合《资产收购协议》中相应付款条款的严格

规定，公司认为其履约能力和付款能力不存在重大风险。

３

、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兴华公司整体搬迁后原厂区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等资产：

１

、房屋建筑物

２２７

项，其中：房屋建筑

１９４

项，主要有生产厂房、库房、锅炉房、办公楼、招待所等，建筑

面积

１３１

，

５７１．２８

平方米；构筑物

３３

项，主要有道路、训练场、水池、厕所、桥梁等。

２

、机器设备

１７９

台（套），主要是天车、双梁桥式起重机、变压器、水泵等房屋建筑物的附属设备。

３

、土地使用权

２９

宗，面积

５４３

，

７４９．３３

平方米，均为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取得的工业出让土地，土地使用权终止

日期为

２０５８

年

６

月。

上述拟转让资产为兴华公司搬迁后原厂区的土地及附属设施等资产，兴华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用资

产目前已搬迁到中原特钢济源新产业园区并投入运营。

（二）权属情况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形。

（三）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原值

累计折旧

／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

１，０１１．９５ ４２７．８７ ５８４．０８

其中

：

房屋建筑物

７１０．０１ ２７７．５ ４３２．５１

机器设备

３０１．９４ １５０．３７ １５１．５７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３，３０３．６０ ３０２．８３ ３，０００．７８

合 计

４，３１５．５５ ７３０．７ ３，５８４．８６

类 别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原值

累计折旧

／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

１，０１１．９５ ４７５．１８ ５３６．７７

其中

：

房屋建筑物

７１０．０１ ３０２．７８ ４０７．２３

机器设备

３０１．９４ １７２．４０ １２９．５４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３，３０３．６０ ３６３．３９ ２，９４０．２１

合 计

４，３１５．５５ ８３８．５７ ３，４７６．９８

（四）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从事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处置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资评报 ［

２０１３

］

１６０

号），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账面值为

３

，

５８４．８６

万元， 评估值为

９

，

７７７．４６

万元，增值额为

６

，

１９２．６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７２．７４％

（具体详见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非流动资产

３，５８４．８６ ９，７７７．４６ ６，１９２．６０ １７２．７４

固定资产

５８４．０８ １，０１９．６７ ４３５．５９ ７４．５８

其中

：

房屋建筑物

４３２．５１ ７２１．１９ ２８８．６９ ６６．７５

机器设备

１５１．５７ ２９８．４８ １４６．９１ ９６．９２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３，０００．７８ ８，７５７．７９ ５，７５７．０１ １９１．８５

资产总计

３，５８４．８６ ９，７７７．４６ ６，１９２．６０ １７２．７４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济康公司与兴华公司经友好协商，参照资产评估价值以及相关费用，由济康公司有偿收购兴华公司

搬迁后的土地、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等资产。

（一）资产收购

济康公司同意依本协议条款和条件收购上述的兴华公司资产（以下简称“转让资产”），兴华公司同意

依本协议条款和条件向济康公司转让该资产。

１

、资产交接方式

（

１

）双方对照资产清单，进行清产核查，确定交付的资产明细。 清产核查完成后，由双方另行组织交

付，届时签署资产交接清单。

（

２

）资产交付前，兴华公司应确保交付资产不存在租赁、承包、第三者任何形式的占有等对资产交付

存在影响的因素。 否则，济康公司可不支付价款。

（

３

）兴华公司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前将全部转让资产交付济康公司占有并办理完成产权过户手续。 产

权过户手续由双方协商配合办理。

（

４

）转让资产在兴华公司交付济康公司之前，由兴华公司负责看管和管理。 自交付完毕之日起，由济

康公司负责看管和管理。 转让资产的风险自交付之日起转移。

２

、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办理

（

１

）转让资产的过户手续由济康公司负责办理。

（

２

）兴华公司应协助济康公司完成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办理，提供过户所需相关手续、证明等。

（

３

）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办理过程中的税费，按照法律规定由义务方承担。

（二）价款支付

１

、收购价格

经双方协商，参照资产评估价值以及相关费用，济康公司向兴华公司支付总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６１１．１８

万

元的转让资产收购价款。

２

、付款方式

济康公司承诺将按下列方式向兴华公司支付收购价款：

（

１

）第一期付款：将在本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资产收购价款的

１５％

。

（

２

）第二期付款：所有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全部办理完毕后支付转让资产收购价款的

３５％

。

（

３

）第三期付款：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分期支付剩余转让资产收购价款。

（三）其他约定

１

、双方承诺，均已取得签署及履行本协议所必须的内部及外部的批准和授权。

２

、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

３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分歧，双方当事人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济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次交易成交价格的确定依据为：首先参照转让资产的评估价值和相关费用，同时基于济源市政府

的总体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及快速发展，以及部分市场环境已发生变化等因素，双方协商以综合价值确

定转让价格为

１４

，

６１１．１８

万元。

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与转让资产的账面值和评估值增幅较大， 主要是由于近年当地政府招商力度较

大，很多知名企业进驻，包括富士康集团，经济发展增幅较快，未来资产升值的因素较大。

五、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资产，主要是为有效盘活兴华公司整体搬迁后的原土地及厂房等附属资产，实现资产的保

值增值。 目前，兴华公司的整体搬迁工作已基本实施完成，运营正常，本次转让资产不会对兴华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兴华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扣除相关税费后的净利润约为

５

，

３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

利润（

７

，

１４９．８２

万元）的

７４．１３％

。 上述数据为公司的初步测算数据，具体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

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如在

２０１３

年度完成，预计会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当期的净利润

５

，

３００

万元；如未在

２０１３

年度

完成，则会影响以后完成该交易行为当期的损益。

按照协议约定，本次交易除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外，还需要履行转让资产的移交过户手续，该交

易行为能否在本年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本次交易的会计确认尚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能否

确认为损益以及确认的具体数额还存在不确定性。

六、与本次转让资产有关事项的前期披露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兴华公司分步实施整体搬迁及由政府部门有偿收购原土地和厂房等附属物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关于对兴华公司分步实施整体搬迁及由政府部门有偿收购原土地和厂房等附属物的公告》。 本

次交易是根据目前兴华公司整体搬迁的进展情况，对搬迁后资产处置事项的进一步明确。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也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同时也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

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亦不产生关联交易，与关联人不产生同业竞争情形。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兴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注册地址变更手续。

３

、本次转让资产的事项已取得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有关资产处置的批复和资产评估项目的备案。

４

、本次交易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尚需办理转让资产的移交过户手续。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资产收购协议》；

４

、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处置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有关资产处置的批复和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３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７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六）出席对象：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于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有关要求：

１

、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

的股东大会。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

（五）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真登记请发送传

真后电话确认。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小宇

联系电话：

０３９１－６０９９０３１

传 真：

０３９１－６０９９０１９

邮 箱：

ｗ．ｘｙ１９８７＠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地址：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４５４６８５

（二）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

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

》

注：请在表决栏的“同意”、“反对”或“弃权”栏内划“

√

”，填写其它标记、漏填或重复填写的无效。

委托人

／

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明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委托授权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